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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安中心動態 

□車安中心陪同交通部參訪英國車輛主管機關 VCA、大客車

底盤車廠 SCANIA UK 及其車體組裝製造廠 PLAXTON 

鑑於大客車安全議題深受交通部及社會各界關注，為加強我國與英國車輛主

管機關之交流，並對歐洲大客車管理制度及法規進行瞭解，車安中心陪同交

通部路政司李昭賢專門委員至英國車輛主管機關、大客車底盤車廠及其車體

組裝製造廠進行訪問。 

6 月 19 日及 20 日車安中心周維果執行長、盧鎮杰副處長、曾鵬庭經理及歐

育佳專員等人陪同交通部路政司李昭賢專門委員拜訪大客車底盤車廠

SCANIA UK 及其車體組裝製造廠 PLAXTON，分別由 SCANIA UK 產品開

發經理 Mr. Paul Chapman 以及 PLAXTON 總經理 Mr. Alan Atkinson 接待，其

表示樂於藉此機會與我國車輛安全審驗主管機關進行交流互動，隨後就底盤

車廠及車體組裝製造廠安全審驗認證分工、底盤車廠對車體組裝製造廠架裝

車身施工的管理要求以及車體組裝製造廠品質管理進行說明，另實際參訪車

體組裝製造廠 PLAXTON，雙方就底盤車廠及車體組裝製造廠相關實務進行

廣泛交流。 

另 6 月 22 日拜訪英國車輛認證主關機關 VCA，VCA 由營運長 Mr. Paul 

Higgs、技術與法規主管 Mr. Derek Lawlor 接待，其均對我方訪問人員表達歡

迎之意，並就 UN ECE/EU/UK 大客車型式認證制度(多量/少量/逐車)、底盤

及車體組裝製造之多階認證管理、英國雙層巴士/市區巴士/遊覽車法規、品

質一致性及監理檢驗等議題進行說明，隨後雙方就大客車安全管理進行交流

討論，英國為歐洲大客車類型及產業生態最為多元的國家之一，藉由此次的

交流獲得許多大客車管理的寶貴經驗，拜訪行程也在雙方熱絡互動下順利完

成，除維持良好聯絡管道外，亦在台灣與英國官方既有之良好關係上，再增

進彼此之了解與合作交流。 

 

 

 



 

 

 

 

英國 SCANIA UK 拜訪合影 

 

實地了解相關大客車車身規格及配備 

 



 

 

 

 

車體組裝製造廠 PLAXTON 拜訪合影 

 

實地參訪 PLAXTON 車體組裝製造廠生產線 

 



 

 

 

 

英國車輛認證主關機關 VCA 拜訪合影 

 

與英國車輛認證主關機關 VCA 交流 

 



 

 

□車安中心協助交通部參加第 44 屆 APEC 運輸工作小組會議 

今年度 APEC 運輸工作小組會議，於 4 月 25 日至 4 月 28 日在台北國際會議

中心舉行，由南韓(Mr. Lee, Jae-Pyeong)擔任主席，及澳洲(Mr. Hicks Timothy)

擔任副主席。參與經濟體有澳洲、加拿大、日本、韓國、巴布新幾內亞、新

加坡、中華台北、越南、馬來西亞及觀察員澳門。我方交通部路政司代表為

趙晉緯科長，業界代表有車輛公會陳惠智總工，另有車安中心許志成處長一

同與會。 

本次會議除依以往慣例，提出了與聯合國條例協調一致的進展。我方說明已

完成之車輛相關較重大安全法規建立，包含 R134 氫燃料車輛整車安全防

護、R138 車輛低速警示音等聯合國新成立法規導入討論進度。此外，中華

台北介紹了研究測試數據揭露制度和車輛安全規定評估的計劃。 為此，中

華台北請求各經濟體分享其 NCAP 相關訊息，以輔助我方未來推動法規之順

利進行。 

 

 
第 44 屆 APEC 運輸工作小組會議剪影 

 



 

 

 

□車安中心協助交通部參加第 26 屆 APEC 汽車對話會議 

第 26 屆 APEC 汽車對話會議(Automotive Dialogue)於 5 月 10~12 日於越南河

內市舉行，共有中國大陸、印尼、日本、南韓、馬來西亞、菲律賓、俄羅斯、

中華台北、泰國、美國及主辦國越南等 11 個經濟體 60 餘位代表與會，此外

印度車輛公會(SIAM)亦有代表以觀察員身分出席。我國由經濟部工業局金屬

機電組童建強科長、交通部路政司劉信宏科員、車安中心謝昇蓉經理及車輛

中心(ARTC)陳思豪課長等 4 人與會。 

本次會議主要議題包括 CTI 優先議題、APEC 秘書處更新、汽車產業及政策

之同儕檢視、APEC 計畫更新、汽車監管數據蒐集、標準聯盟、WP.29 更新、

新技術項目、電動車及第 27 屆 AD 會議規劃等項目。其中與車輛安全相關

部分，在新車輛政策/法規，馬來西亞報告所推動的”4R2S 後市場管理標準”

案，已在 2016 年 11 月發布，且馬來西亞後市場端產業正經由一個六個月計

畫進行認可，此 4R2S 標準是賦予後市場端車輛零部件重新使用、維修、重

製、回收再利用、服務及備用零件計畫之資格及標準化的工業標準。新技術

項目部分，美國業界介紹了新型汽車技術（自動車輛，車聯網和網絡安全）

的重要性，並強調了協調標準以盡量減少屬於同一範圍的標準技術內容差異

的重要性，美國建議將新技術和汽車行業的未來納入所有未來的 APEC AD

議程。電動車議題方面，美國說明「電動車國際法規藍圖」的現況，會議的

重點是向參與者概述區域標準和條例以及來自幾個經濟體的演講。未來重點

將放在：回收-如電池重複使用和再製造協議，網絡安全-駭客預防、個人資

料問題與自動車輛路由訊息、駕駛員訊息、緊急救援協議、互操作性標準和

2 和 3 輪車輛相關標準問題。 



 

 

 
我國與會代表左起車輛中心陳思豪課長、工業局金屬機電組童建強科長、交通

部劉信宏科員及車安中心謝昇蓉經理 

 

 
第 26 屆 APEC 汽車對話會議剪影 

 

 



 

 

□車安中心協助交通部公路總局赴日本考察 

鑑於 105 年 7 月 19 日國道發生遊覽車重大事故，社會各界多所反映相關車

輛管理法規未建立電系檢測規範，交通部於 105 年 12 月 30 日公告「大客車

電氣設備審驗補充作業規定」，針對新車型、延伸及變更審驗車型分別自 108

年及 110 年實施相關規範。惟為瞭解其他國家針對大客車電系之相關要求，

本中心於 106 年 4 月派員偕同公路總局至日本國土交通省東京運輸支局、日

野自動車及 J-BUS 公司考察車廠針對大客車電器設備之安裝及主管機關對

於該等設備之要求規範，期能做為我國後續對大客車各項規格加強管理之參

考。 

  

        日野自動車公司會議剪影          J-BUS 公司會議剪影 

 

  

       東京運輸支局會議剪影                 檢驗線參觀 



 

 

＞＞車安中心業務報導 

□電動大客車性能驗證作業 

交通部為辦理審核直轄市、縣市政府為公路公共運輸提升需求提報申請補助

電動大客車計畫，公告公路公共運輸補助電動大客車作業要點，自 103 年起

申請補助之電動甲、乙類大客車除應符合上開要點規定外，另應取得符合要

點附件之「電動大客車性能驗證規範」證明文件，惟為使廣大車輛使用者有

更多電動大客車可選擇，另於 105 年 9 月 7 日公告修訂「交通部公路公共運

輸補助電動大客車作業要點」，新增僅限行駛市區道路之市區公車使用快速

充電方式者，應以每小時 40 至 50 公里之真實車速行駛至少 60 公里，且此

續航性能測試應重複執行至少 20 次之規定，截至目前為止，本中心共計受

理有 7 家大客車廠提出申請，且核准 9 型電動大客車性能驗證合格報告。 

 

□「車輛型式安全審驗作業指引手冊」第九版公告 

車安中心完成「車輛型式安全審驗作業指引手冊」第九版編撰作業，並經呈

報交通部後，獲交通部 106 年 5 月 18 日函復在案，歡迎至車安中心網站之

安審資訊/安審作業指引 下載電子檔參考使用，如有需要亦可向車安中心洽

購紙本手冊。 

 

□德國檢測機構 TÜ V SÜ D 至車安中心訪問 

德國檢測機構 TÜ V SÜ D Auto Service GmbH 資深認證專案經理 Mr. Bernd 

Jakob 及 TÜ V SÜ D Asia Ltd. Taiwan Branch 專案工程師黃祖祥先生於 6 月 23

日拜訪車安中心，雙方就檢測機構及監測實驗室監督評鑑、品質一致性現場

核驗與氫能源車輛等檢測基準議題進行討論，TÜ V SÜ D Auto Service GmbH

對於中心的協助與說明表達感謝，並期待雙方未來能有更多的互動。 



 

 

 
德國檢測機構 TÜ V SÜ D Auto Service GmbH 拜訪人員與中心與會人員合影 

 

□2017 年 SAE 參訪團 

今年度 SAE 參訪團，於 3 月 28 日至 4 月 2 日在日本東京考察。參與單位包

含中華民國自動機工程學會王漢英理事長、經濟部技術處、工研院機械所、

車輛中心、金屬中心、六和機械、國瑞汽車、本田汽車、光陽機車、台灣大

學劉霆教授、南開科技大學黃靖雄教授以及高苑科技大學張學斌教授等。車

安中心則由周維果執行長、吳湘平處長以及洪揚專員參與。本次行程以日本

東京地區之先進車輛相關技術產業為主軸，對象包含研發生產智慧車用零件

以及自動駕駛相關系統之日本大廠 HITACHI、Cybernet、Forum8、Nidec、

Fujitsu 等國際級公司進行參訪交流，研討議題則涵蓋自動駕駛系統、智慧車

輛動力套件以及軟體模擬驗證等研究領域。本次拜訪中心收穫相當豐富，除

了解日本當地產業脈動與產品研發趨勢外，亦對於近年來各界關注的自動駕

駛車輛相關周邊技術與產品發展有更進一步的理解與掌握。 

 

 



 

 

 

 

今年度參訪團合影 

 

 
2017 年 SAE 會議剪影 

 

 



 

 

□車安中心至裕隆汽車公司參訪 

為讓車安中心同仁深入瞭解整車製造流程及生產品管程序等事宜，俾利深化

車輛專業素質，有效執行安全審驗相關業務，由車安中心許志成處長於 4 月

18 日帶領一行 20 人至裕隆汽車製造股份有限公司進行參訪，除參觀組裝生

產線、壓造工程、車身工程、車裝工程及機引工程等製造流程外，並就車輛

自動化控制、生產製造不良率控管方式、新車型導入前法規所需前置時程規

劃及車型取得安審認證後，各法規和生產線如何確保品質一致性等相關議題

進行交流討論，車安中心對本次參訪交流所獲得訊息及問題釐清等，有助其

提升同仁車輛專業素質和執行安全審驗相關業務，對於裕隆汽車製造股份有

限公司本次的參訪安排，中心表達感謝之意。 

 
交流會議剪影 

 
中心參訪人員與裕隆汽車公司與會人員合影 



 

 

＞＞國內外車輛安全管理訊息 

□交通部於 106 年 3 月 30 日發布「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修正 

交通部於 106 年 3 月 30 日發布「道路交通安全規則」部份修正條文，修正

重點摘列如下： 

(一)配合國際間對貨車駕駛室座位規定，修正貨車全部座位應配置安全帶規

定，以保障乘員安全。（修正條文第三十九條、第三十九條之一） 

(二)調和國際間貨車座位數由車輛製造廠設計之座位數核定，修正貨車座位

數限制上限規定。（修正條文第四十一條） 

(三)放寬持外國政府所發有效之正式駕駛執照得依平等互惠原則免考換發我

國同等車類普通駕駛執照之資格條件。(修正條文第五十條、第五十二條、

第六十三條) 

(四)逾六十八歲之小型車職業駕駛人在更嚴謹之體格檢查配套措施下，得延

長駕駛執照持照年齡至七十歲，並增訂動態管理機制及繳回駕駛執照規定。

(修正條文第五十二條之一、第六十四條之一、第七十六條) 

(五)考量視野隨年齡增加有下降現象，修正年滿六十歲駕駛人視野標準為各

達一百二十度。(修正條文第六十四條) 

(六)修正自行車得比照除大型重型機車以外之機車停放規定（修正條文第一

百三十一條） 

詳細修正條文請參考監理服務網：

https://www.mvdis.gov.tw/webMvdisLaw/LawContent.aspx?LawID=A0003106 

。 

 

 

 

 

 

 

https://www.mvdis.gov.tw/webMvdisLaw/LawContent.aspx?LawID=A0003106


 

 

 

□交通部於 106 年 3 月 31 日發布「車輛安全檢測基準」修正 

交通部於 106 年 3 月 31 日發布「車輛安全檢測基準」部份修正條文，其內

容主要係為國際法規調和推動規劃案第 3 群組調和 UN 法規之車輛低速警示

音與氫燃料車輛所擬訂之檢測基準 5 項，分別為「二、車輛規格規定」、「八

十、車輛低速警示音」、「八十一、氫燃料車輛整車安全防護」、「八十二、

氫儲存系統」、「八十三、氫儲存系統組件」，以及開放雙廂式貨車所涉相

關檢測基準修正 3 項，分別為「二十六之一、安全帶」、「四十八之二、安

全帶固定裝置」、「五十之一、頭枕」。本次增修訂之車輛安全檢測基準條

文請參考監理服務網：

https://www.mvdis.gov.tw/webMvdisLaw/LawContent.aspx?LawID=B0049041

，或車安中心網頁：

http://www.vscc.org.tw/ContentDetail.aspx?mid=Laws&cid=0。 

 

□交通部於 106 年 3 月 31 日發布「小型車附載幼童安全乘坐

實施及宣導辦法」修正 

交通部於 106 年 3 月 31 日發布「小型車附載幼童安全乘坐實施及宣導辦法」

部份修正條文，其內容主要係配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檢討貨車座位數核定規

定，小貨車將有附載幼童之可能，爰配合修正第二條小型車定義，以及第八

條租賃業者於出租小貨車時，亦比照出租小客車時應將有關幼童乘坐之規定

張貼於營業處所明顯處告知顧客，並提供相關宣導資料之規定。詳細修正條

文請參考交通部網站：

https://www.mvdis.gov.tw/webMvdisLaw/LawArticle.aspx?LawID=A0020004 

。 

 

 

 

https://www.mvdis.gov.tw/webMvdisLaw/LawContent.aspx?LawID=B0049041
https://www.mvdis.gov.tw/webMvdisLaw/LawContent.aspx?LawID=B0049041
http://www.vscc.org.tw/ContentDetail.aspx?mid=Laws&cid=0
https://www.mvdis.gov.tw/webMvdisLaw/LawArticle.aspx?LawID=A0020004


 

 

□大客車電氣設備管理規定 

為利大客車辦理取得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合格證明書後，其車型各項電器設備

名稱、位置、數量得以管制規範，案經 106 年第 2 次及第 3 次「車輛型式安

全審驗及檢驗相關疑義事項」會議研商且獲有共識，自 106 年 7 月 1 日起申

請新案車型/延伸及變更車型審驗者，應於大客車內部座椅配置圖中標示申請

車型之各項電器設備名稱、位置、數量，以供審驗合格車型後續至公路監理

機關辦理新登檢領照或定期檢驗時查驗，另相關設備及零組件部分亦可參

「大客車相關設備及零組件宣告選配作業原則」辦理。 

 

 

 

 

 

 

 

 

 

 

 

 

 

 

 

 



 

 

＞＞專題報導 

□氫燃料車輛發展概況及安全法規介紹       車安中心 施泊甫 

 

一、前言 

近年來因環保意識抬頭驅使各國環保法規日趨嚴苛、石化燃料可能枯竭

以及各國對多元化的能源重視等議題發酵，以致各車廠紛紛致力於研發各種

新能源車輛，使車輛進入多元化發展局面，其中近年來討論非常熱烈的氫能

源，在車輛能源應用上當然也沒有缺席，研究報導指出氫燃料車輛將可能成

為未來汽車產業的新主流能源之一。 

但什麼是氫燃料車輛呢？這要從其能源「氫」說起，氫原子為宇宙間存

量最豐富之化學元素，其可藉由光電化學、熱化學等方式取得，亦可透過風

能、太陽能等再生能源，以電解水方式取得氫，故氫的來源非常多元，此外

根據研究指出氫在提供能量方面，比目前使用的石化燃料有更佳的表現，如

此看來氫具備有很好的條件作為車輛的燃料來源，然而氫氣在常溫下是一種

無色、無臭、無毒的可燃性氣體，甚至燃燒時火焰都是無色的，很難察覺到

它的存在，而且當空氣中含有 4%~75%體積的氫氣又遇到點火源時將可能引

發爆炸，故若要使用氫作為車輛燃料的話，必須有足夠的安全保護機制才能

確保使用無虞，有鑑於此聯合國為因應氫燃料車輛的蓬勃發展與安全考量，

於 2015 年發布 R134 Hydrogen and fuel cell vehicles，可供各國作為氫燃料車

輛的安全檢測規定。 

交通部為使我國車輛安全法規與聯合國法規一致以及配合國家能源政

策之推動，於是調和聯合國 R134 規定，並規定於中華民國 106 年 4 月 1 日

起各型式之 M 及 N 類氫燃料車輛均須符合氫燃料車輛相關規定才可以申

請領牌上路，本專題將針對氫燃料車輛發展概況及安全法規進行說明介紹，

讓大家能有更進一步的認識及了解。 

 

 

 



 

 

 

圖一、氫燃料車輛示意圖 

(圖片來源

http://www.chenyo.com/sitebuilder/page2.php?view=preview&image=17&category=3) 

 

二、氫燃料車輛發展概況 

(一) 氫燃料車輛技術介紹 

氫燃料車輛分為以下兩種技術： 

1.氫內燃機車輛(Hydrogen internal combustion engine vehicle, HICEV)：係指

以氫氣代替傳統燃油，透過內燃機燃燒氫氣及空氣中的氧產生動力來推動

車輛。先前 BMW 等車廠已有發展此項技術，然受限於引擎造價成本高昂

等因素，故現已暫停發展。 

2.氫燃料電池車輛(Hydrogen fuel cell vehicle, HFCV)：氫或含氫物質及空氣

中的氧通過燃料電池以產生電力與水，再以電力使電動機作動，接著電動

機推動車輛。此項技術為目前氫燃料車輛的發展主軸，多數車廠均有開發

此項技術，目前發展概況請參考表一。 

表一、氫燃料電池汽車發展概況 

車型 發展概況 儲存方式 動力 最高時速 續航力 

Honda Clarity FCV 目前僅能透過加州授權 Honda 

Clarity Fuel Cell 經銷商以租賃方

式提供給在加州加氫站附近民眾

使用。 

高壓氣體 170hp - 589km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B%BB%E5%8B%95%E6%A9%9F


 

 

 

Mercedes-Benz 

B-CLASS F-Cell 

 

2010 年起小批量產試驗，目前該

款車型並不會量產，主要以租賃方

式提供服務。 

高壓氣體 136hp 

 

170km/h 402km 

Hyundai ix35 Fuel Cell 

 

2013 年起小批量產提供歐洲公家

及部分私人單位使用，2014 年起

推出租貸方案。 

高壓氣體 134hp 160km/h 594km 

Toyota Mirai  

  

2014 年 12 月於日本量產販售，售

價為 670 萬日幣(約合台幣 181 萬

元)，扣除相關稅制減免及補助金

優惠後價格約為 470 萬日幣(約合

台幣 127 萬元)，亦有推出租賃方

案。 

高壓氣體 152hp 178km/h 502km 

資料來源：各車廠網站資訊 

(二)儲存技術 

1.氣體儲存：直接存放於鋼瓶，但能量密度低可儲存量少。 

2.液體儲存：超低溫液化(零下 239 度)，隔熱要求高且佔空間。 

3.固體儲存：透過金屬合金吸收氫氣，再藉由供氣模組將其轉化為氫氣，

其儲存量較其他方式高，但重量亦重。 

(三)加氫站發展現況 

    依據國外機構 2017 年 1 月的統計，全球運轉中的加氫站數量共有 272

座。計有歐洲 106 座、美洲 64 座、亞洲 101 座、澳洲 1 座。目前世界各國



 

 

的加氫站雖已陸續增加，但對照傳統汽油加油站的數量仍相距甚遠，其便利

性亦嚴重影響使用者的購買意願，亦為目前氫燃料車輛較難廣泛推行的主要

原因。 

 

三、我國氫燃料車輛法規介紹 

我國係參考 UN R134 訂定「車輛安全檢測基準」八十一、氫燃料車輛

整車安全防護、八十二、氫儲存系統及八十三、氫儲存系統之組件，針對前

述三項檢測基準試驗內容摘要說明如下： 

(一)八十一、氫燃料車輛整車安全防護 

本項試驗中要求車輛必須執行碰撞試驗並評估洩漏，另要求其燃料系統

設計等須符合法規要求，且車輛所使用的燃料系統應符合檢測基準第八十二

項「氫儲存系統」規定。 

1.使用狀態下的燃料系統要求 

(1)燃料注入口規定：主要係以目視檢查燃料注入口是否具有規定的安全

標識資訊(如圖二)，以及燃料注入口的設計與安裝位置等規定。 

(2)防止易燃條件：模擬空氣中氫濃度達 3%時，驗證警示功能是否正常(如

圖二)；模擬空氣中氫濃度達 4%時，驗證氫氣關閉功能是否正常。 

(3)低壓系統的超壓保護：壓力調整器下游之氫氣系統應能防止壓力調節

器故障所引起的超壓。 

(4)車輛排放氫氣之符合性： 

    車輛可能排放氫氣的來源有兩種，A.車輛排氣系統: 此係因氫燃料

車輛無法完全利用氫氣而排出的非常微量氫氣；B.壓力釋放裝置: 此係

當車輛遭受撞擊等因素使壓力釋放系統執行洩壓功能而排出氫氣。針對

這兩種排放方式法規要求說明如下： 

A.車輛排氣系統：車輛排氣系統的排氣點在開啟及關閉之正常作動期

間 3 秒內，氫濃度平均不超過 4%，而且無論何時氫濃度皆不應超過

8%。 



 

 

B.壓力釋放系統：從儲存系統的熱致動壓力釋放裝置所釋放之氫氣，

其排放不可以進入封閉或半封閉空間等規定區域。 

(5)燃料管線洩漏的符合性試驗：主要關閉閥下游連接到燃料電池系統或

內燃機之氫燃料管線(例如管路、接頭等)不可以產生洩漏。 

2.碰撞後燃料系統之完整性 

    車輛在碰撞試驗後應符合下述要求： 

(1)燃料洩漏量標準值：自車輛靜止起持續至少 60 分鐘，氫氣洩漏量之

容積流率平均值不應超過每分鐘 118 標準升。 

(2)封閉空間濃度標準值：氫氣洩漏不應導致車室及行李廂之空氣中氫體

積濃度超過 4%。 

(3)氫儲存容器位移氫儲存容器應至少有一個連接點與車輛保持連接。 

  

圖二、Toyota Mirai 燃料注入口及警告訊號 (資料來源：Toyota 官方網站) 

  

圖三、Toyota Mirai 碰撞試驗 (資料來源：Toyota 官方網站) 

 

(二)八十二、氫儲存系統 

典型壓縮氫儲存系統，如圖四所示，由一個加壓氫儲存容器、三個關閉



 

 

裝置即熱致動壓力釋放裝置(以下簡稱 TPRD)、止回閥及關閉閥(應符合檢測

基準八十三、氫儲存系統組件規定)及其配件所組成。 

 

圖四、典型氫儲存系統 

 

1.耐壓試驗：將氫儲存容器加壓至 150%NWP (+2/-0MPa)，至少維持 30 秒，

氫儲存容器不應產生洩漏。 

2.掉落試驗：將氫儲存容器以各種不同方向或角度掉落於水平之混泥土墊

塊上，氫儲存容器不應產生洩漏。 

3.表面損壞試驗：對無加壓氫儲存容器的底部外側表面，施以兩道縱向割

痕，且在氫儲存容器的五個標記區域各施以 30 焦耳(J)之擺錘衝擊，過程

中氫儲存容器不應產生洩漏。 

4.化學暴露及環境溫度壓力循環試驗：在攝氏 15 至 25 度，將氫儲存容器

暴露在行車環境的化學物(如電池酸液、汽油、擋風玻璃清洗液、尿素溶液

等)，且於規定的壓力循環次數與壓力下執行，氫儲存容器不應產生洩漏。 

5.高溫靜態壓力試驗：在超過攝氏 85 度下，將氫儲存容器加壓至

125%NWP(+2/-0MPa)持續至少 1000 小時，氫儲存容器不應產生洩漏。 

6.極端溫度壓力循環試驗：在低於攝氏-40 度下，讓氫儲存容器壓力達到

80%NWP (+2/-0MPa)，執行規定的循環次數；在超過攝氏 85 度及相對濕



 

 

度 95%(+/-2)下，讓氫儲存容器壓力達到 125%NWP(+2/-0MPa)，執行規定

的循環次數，氫儲存容器不應產生洩漏。 

7.殘留液壓試驗：將氫儲存容器加壓至 180%NWP(+2/-0MPa)，維持至少四

分鐘而不發生爆裂。 

8.燃燒試驗：將氫儲存系統加壓至 NWP 且暴露於火中，並應控制 TPRD

以釋放儲存的氣體，而不產生爆裂。 

9.爆裂試驗(液壓)：在攝氏 20(+/-5)度，使用非腐蝕性液體進行爆裂試驗，

最後應記錄氫儲存容器之爆裂壓力值。 

10.氣壓循環試驗(氣壓)：使用氫氣對儲存系統進行 500 次壓力循環，儲存

系統在小於 2(+0/-1) MPa 與規定之最大壓力(+/-1MPa)之間執行壓力循環。 

 

圖五、爆裂試驗相關設備(圖片來源：日本九州氫能研究技術中心) 

 

(三)八十三、氫儲存系統組件 

氫儲存系統組件包含 TPRD、止回閥及關閉閥三個組件，依據組件的特

性及功能本項試驗又區分為兩種試驗架構(如圖六與圖七)，各別說明如下： 

1. TPRD： 

(1)壓力循環試驗：在規定的壓力與溫度執行 11000 次之內部壓力循環

後，壓力釋放裝置應符合洩漏試驗、流率試驗及工作臺致動試驗之要求。 

(2)加速壽命試驗(Accelerated life test)：依各別規定的溫度放置於溫度保

a.水壓試驗系統 

b.地下試驗坑洞 

c.由高速攝影機所拍下的 

爆裂瞬間 

 



 

 

持恆定之烤爐或液浴中，TPRD 進氣口處的氫氣壓力為 125%NWP 

(+/-1MPa)。Tact 試驗溫度的 TPRD，應於 10 小時內致動；Tlife 試驗溫

度之 TPRD，不應於 500 小時內致動。 

(3)溫度循環試驗：將未加壓之 TPRD 放置在攝氏-40 度以下液池 2 小時

→攝氏 85 度以上液池 2 小時→攝氏-40 度以下之液池，重複 15 次。 

(4)耐鹽蝕試驗：依各別規定暴露在 ASTM B117 所規範的鹽霧試驗下 500

小時。 

(5)車輛環境試驗：將 TPRD 分次暴露於四種化學溶液(硫酸、氫氧化鈉、

硝酸銨及甲醇)中，TPRD 不應出現損壞功能的實體劣化跡象。  

(6)壓力侵蝕斷裂試驗：若 TPRD 組件以銅合金製成(例如黃銅)，則將其

置於氨水溶液上方 35 公釐處之惰性托盤，使其處於含潮濕氨氣-空氣混

合物之玻璃室內 10 天，銅合金組件不應出現裂痕或脫層。 

(7)掉落與振動試驗：將 TPRD 依規定之方向從高度 2 公尺處掉落，若均

未出現表面損壞跡象，則繼續進行振動試驗後，所有受驗件均不應出現

表面損壞跡象。 

(8)洩漏試驗：TPRD 先在各個規定的溫度及試驗壓力下保持 1 小時，接

著浸入受溫度控制之液體中 1 分鐘。若於規定時間內沒有觀察到氣泡則

符合本項規定。 

(9)工作臺上致動試驗：本項試驗主要驗證 TPRD 的致動反應時間，透過

全新未執行過其他試驗的 TPRD 來建立致動的時間標準，接著與已執行

過其他試驗的 TPRD 比對致動時間，以確保即使 TPRD 經過各種條件的

試驗(壓力循環等試驗)後其致動反應時間仍然在安全範圍中。 

(10)流率試驗：本項試驗主要驗證 TPRD 在經過各種條件的試驗(壓力循

環等試驗)後其仍可保持適當的流率。 



 

 

 
圖六、TPRD 試驗架構綜覽圖 

2.止回閥與自動關閉閥： 

(1)靜液壓強度試驗：對受驗件的進氣口施以 250%NWP (+2/-1MPa)之靜

液壓力，檢查受驗件確保無發生爆裂，接著以小於或等於每秒 1.4MPa

之速率增加靜液壓力，直至受驗件故障，記錄受驗件發生故障時的靜液

壓力值。 

(2)洩漏試驗：受驗件須先在各個規定的溫度及試驗壓力下保持 1 小時，

接著將其浸入受溫度控制之液體中 1 分鐘，若於規定時間內沒有觀察到

氣泡則符合本項規定。 

(3)極端溫度壓力循環試驗：止回閥的總作動循環數為 11000 次；關閉閥

的總作動循環數為 50000 次。以各規定壓力下的氫氣及規定的溫度，不

間斷地對受驗件進行重複作動。 

(4)鹽蝕試驗：受驗件在正常安裝位置且暴露在 ASTM B117 所規範的鹽

霧試驗下 500 小時後，其不應出現可能損壞受驗件功能之物理性劣化跡

象。 

(5)車輛環境試驗：同 TPRD 車輛環境試驗規定。 

(6)大氣暴露試驗：若受驗件中有非金屬材質暴露於大氣中，則應執行本



 

 

項試驗。依據 ASTM D572 加熱及氧氣之橡膠劣化標準試驗方法，在攝

氏 70 度及 2MPa 的壓力下暴露氧氣達 96 小時後，不應出現龜裂的劣化

跡象。 

(7)電氣試驗：若為自動關閉閥，則應執行本項試驗： 

A.異常電壓試驗：將電壓增至額定電壓的 2 倍或增至 60 伏特維持 1 分

鐘後，任何故障不應導致外部洩漏、閥開啟或危險狀態。 

B.絕緣電阻試驗：施以 1000 伏特的直流電至少 2 秒，該自動關閉閥允

許的最小電阻為 240 千歐姆。 

(8)振動試驗：受驗件以氫氣加壓至 100%NWP (+2/-0MPa)，以最快的共

振頻率振動 30 分鐘。 

(9)壓力侵蝕斷裂試驗：若止回閥與關閉閥組件以銅合金製成(例如黃

銅)，則應執行試驗(同 TPRD 規定)。 

(10)預冷卻氫氣暴露試驗：以每秒 30g 的流率向止回閥與關閉閥注入攝

氏-40 度(或更低)的氫氣，在規定的時間後，對該受驗件減壓，然後再重

新加壓，重複執行十次。 

 
圖七、止回閥與自動關閉閥試驗架構綜覽圖 



 

 

 

然囿於氫燃料車輛法規內容繁多，為使讀者可以容易理解故本篇文章採

以精簡方式介紹，若讀者有興趣深入了解各項試驗內容，可自行參閱車輛安

全檢測基準相關規定或聯合國 UNECE R134 

[http://www.unece.org/trans/main/wp29/wp29regs121-140.html]。 

 

四、結論 

氫燃料車輛目前仍處於發展階段，在市場的接受度上，受限於造價成本

昂貴，以致於該車輛在售價上較無競爭力，故先前於國際上發表的氫燃料車

輛多透過租賃或提供公部門使用等方式讓大眾接觸，並未直接對外販售，此

外氫燃料車輛仍存在著尚待克服的問題，例如加氫站的普及度、氫燃料取得

技術等問題，這些問題都是氫燃料車輛能否成為未來新能源車輛主流的關

鍵。 

由於氫氣的化學特性，使它在某些條件下可能會發生爆炸等危險情事，

故多數人對於氫氣的運用仍有很大的疑慮，然而任何含有高能量的燃料其實

都是具有危險性的，只要有適當的安全措施，氫氣並不比其他燃料危險，透

過前述氫燃料車輛相關安全法規介紹，可以瞭解這項法規執行試驗的嚴謹與

嚴苛，筆者認為法規是產品性能的基本保障，因此氫燃料車輛若能符合法規

要求，其安全性應能有相當的保障，希冀本文章能給予讀者對於氫燃料車輛

有更進一步的了解，也期待未來氫能源技術發展能夠更上一層樓。 

    

五、參考文獻 

[1]洪劍長、黃蒨芸(2016)。國際加氫站發展現況與安全法規分析探討。

臺灣能源期刊，第三卷第四期第 461-475 頁。  

[2]黃耀忠、黃財旺。從「小型天然氣重組製氫設備」談氫能設備的安全

防護。 

[3]蘇順發(2013)。儲氫材料。科學發展 483 期。 



 

 

[4] http://www.hydrogencarsnow.com/index.php/mercedes-benz-b-class-f-cell/。 

[5] https://www.hyundai.com/worldwide/en/eco/ix35-fuelcell/safety。 

[6] https://ssl.toyota.com/mirai/fcv.html。 

[7] https://automobiles.honda.com/clarity。 

 

 

 

 

 

 

 

 

 

 

 

 

 

 

 

 

 

 



 

 

□消防類特種車輛介紹與適用法規說明        車安中心 黃志全 

一、前言 

自從人類發明汽車，道路運輸的歷史自此開始有了極大的改變，隨著科

技日新月異的發展與進步，汽車的用途已不再侷限於運輸，而用途的多樣

化，也意味著汽車所帶來的便利性及機動性，使得汽車與人類的生活更加密

不可分。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2 條，汽車：指在道路上不依軌道或

電力架線而以原動機行駛之車輛（包括機車），另不同車種之汽車定義如表

一所示： 

表一、「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之車種定義 

車種 定義 

客車 指載乘人客四輪以上之汽車。 

貨車 指裝載貨物四輪以上之汽車。 

客貨兩用車 指兼載人客及貨物之汽車。 

代用客車 指不載貨時代替客車使用之貨車。 

幼童專用車 指專供載運未滿七歲兒童之客車。 

特種車 

指有特種設備供專門用途而異於一般汽車之車輛，包括吊車、救濟車、消

防車、救護車、警備車、憲警巡邏車、工程車、教練車、身心障礙者用特

製車、灑水車、郵車、垃圾車、清掃車、水肥車、囚車、殯儀館運靈車及

經交通部核定之其他車輛。 

曳引車 指專供牽引其他車輛之汽車。 

拖車 
指由汽車牽引，其本身並無動力之車輛；依其重量等級區分，總重量逾七

百五十公斤者為重型拖車，七百五十公斤以下者為輕型拖車。 

全拖車 指具有前後輪，其前端附掛於汽車之拖車。 

半拖車 指具有後輪，其前端附掛於曳引車第五輪之拖車。 

拖架 指專供裝運十公尺以上超長物品並以物品本身連結曳引車之架形拖車。 

 

其中，特種車輛因具備特種設備而異於一般汽車之車輛，依「道路交通

安全規則」第 3 條，大型特種車為總重量逾三千五百公斤，或全部座位在十



 

 

座以上之特種車、小型特種車為總重量在三千五百公斤以下，或全部座位在

九座以下之特種車；特種車輛之用途非常多元化，舉凡專供消防救災的消防

車、清運垃圾的垃圾車、押送囚犯的警備車等，都是特種車輛的其中一種，

各式特種車輛更因其用途不同而有不同之設備及功能。本文將以消防類特種

車輛為主題，介紹幾種較常見的特種車輛及適用法規，讓讀者更瞭解什麼是

消防類特種車及其應對應之相關法規。 

二、消防類特種車輛介紹 

消防類使用之車輛係指執行救火相關任務之車輛，分為三大類(總計二

十六種)，第一類為消防車，主要用途為執行火災現場之救生及救火等任務，

其所含括之車輛共有七種，定義如表二所示： 

表二、消防車之定義 

分類 名稱 定義 

消防車 

雲梯消防車 執行高空救生及救火任務之車輛。(如圖一) 

化學消防車 
以泡沫、乾粉或其他滅火劑執行化學物質火災等

救火任務之車輛。 

水箱消防車 
儲存一萬公升以下水量、加壓送水、射水，執行

救火任務之車輛。(如圖一) 

水庫消防車 
儲存超過一萬公升水量、加壓送水、射水，執行

救火任務之車輛。 

泡沫消防車 
儲存水源及泡沫原液、加壓送水，執行求火任務

之車輛。 

幫浦消防車 
加壓送水、射水，執行救火任務之車輛。(如圖

一) 

超高壓消防車 
以超高壓水霧滅火及水刀切割功能，執行救火任

務之車輛。 

 



 

 

 

           雲梯消防車      水箱消防車      幫浦消防車 

圖一、各類消防車示意圖 

(資料來源：安全審驗監測照片) 

 

第二類為救災車，主要用途為提供救災裝備、執行排煙、燈光穿透及照

明、協助災害現場之搶救、指揮、火災現場勘驗、執行消防巡邏等任務，其

所含括之車輛共有十二種，定義如表三所示： 

表三、救災車之定義 

分類 名稱 定義 

救災車 

救助器材車 

於災害現場破壞障礙物，提供其他救災裝備動

力來源，並配置必要之救災裝備，執行搶救及

救生任務之車輛。(如圖二) 

排煙車 
於災害現場執行排煙及送風任務之車輛。(如

圖二) 

照明車 於災害現場執行燈光穿透及照明任務之車輛。 

空氣壓縮車 
於災害現場大量安全快速填充空氣呼吸器鋼

瓶，並提供壓縮空氣之車輛。 

救災指揮車 災害發生時作為臨時指揮站之車輛。 

水陸兩用車 
可行駛於一般陸地、湖泊及河川專供消防搶救

使用之車輛。 

災情勘查車 
進行地理資訊查詢，於災害現場監視及攝影，

並充作臨時災害搶救指揮站之車輛。 

化學災害處理車 
進行化學物品災害偵檢、圍堵止漏、除污、安

全防護之車輛。 



 

 

火災現場勘驗車 執行火災現場火災原因調查與鑑定之車輛。 

消防警備車 
可進行防制縱火、滅火，執行消防巡邏及警戒

任務之車輛。 

消防救災越野車 

於崎嶇路面、狹窄通道、隧道或障礙等特殊地

形區域行駛，配置必要之救災裝備，執行搶救

及救生任務之車輛。 

消防救災機車 
執行狹窄通道、隧道及特殊地形區域救災使用

之機車。(如圖二) 

 

 

            救助器材車        排煙車      消防救災機車 

圖二、各類救災車示意圖 

(資料來源：安全審驗監測照片) 

第三類為消防勤務車，主要用途為載運人員、物質、後勤支援及災害預

防宣導、供民眾體驗地震等任務，其所含括之車輛共有七種，定義如表四所

示： 

表四、消防勤務車之定義 

分類 名稱 定義 

消防勤

務車 

消防後勤車 
能載運人員、物資，具後勤支援功能之

車輛。(如圖三) 

消防查察車 執行消防安全檢查及水源查察之車輛。 

災害預防宣導車 
配有基本消防安全設備及救災裝備，以

防災宣導為目的之車輛。(如圖三) 

地震體驗車 
備有地震體驗設備，能使民眾實際體驗

地震感覺，進而採取正確應變防範措施



 

 

之車輛。(如圖三) 

緊急修護車 
備有修護工具，具支援消防、救災車輛

或裝備緊急修護功能之車輛。 

機車 供消防機關人員執行勤務使用之機車。 

高塔訓練車 模擬高樓環境，用以實施消防救災訓練

之車輛。 

 

 

           消防後勤車    災害預防宣導車    地震體驗車 

圖三、各類消防勤務車示意圖 

(資料來源：安全審驗監測照片) 

 

三、特種車輛適用法規說明 

特種車輛適用的法規項目，原則上與一般車輛並無太大差異，如大型特

種(貨)車(消防車)即需符合大貨車之法規項目，但仍應確認相關規定中是否

有包含特種車輛之條文，「車輛安全檢測基準」中關於特種車輛部份如表五

所示： 

表五、「車輛安全檢測基準」中關於特種車輛的內容 

法規編號及法規名稱 條文內容 

二、車輛規格規定 

3.1 全長  

3.1.3 經內政部核定之消防車不得超過十五公尺。  

3.2 全寬  

3.2.2 經內政部核定之消防車不得超過二‧六公尺。  

3.3 全高  



 

 

3.3.4 經內政部核定之消防車不得超過四‧二公尺。  

3.5 後懸  

3.5.3 具有特種裝置之特種車及經內政部核定之消

防車不得超過軸距之百分之六十六‧六，但承載客

貨部份不得超過軸距之百分之五十。 

6.1 汽車軸重限制 

1.單軸荷重：經內政部核定之消防車每組不得超過

十二公噸。 

2.雙軸軸組荷重：經內政部核定之消防車每組不得

超過二十公噸。 

4.1.15 行李廂係指除乘客室和盥洗設備外可供乘

客置放行李之空間。自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一月一日

起，除市區汽車客運、一般公路客運路線班車、校

車及特種車外之甲類大客車應裝設符合下列規定

之行李廂，其他大客車若裝設者亦應符合

4.1.15.1~4.1.15.5 規定。 

八、汽車傾斜穩定度規定 

1.8 雲梯式消防車得免辦理傾斜穩定度測試。 

2.  車高三‧五公尺以上汽車，自中華民國八十九

年一月一日起，其傾斜穩定度，應符合下列規定： 

2.2 空重之一‧二倍大於汽車核定總重量之特種

車，其檢測標準得為三十度。 

四十八之二、安全帶固定

裝置 

7.3.9   7.3.1 規定之 ISOFIX 位置，不適用於幼童

專用車、救護車或靈車，以及供軍隊、消防及負責

維持治安部隊使用之車輛。 

四十九之一、座椅強度 

4.1 一般規範： 

4.1.2 救護車、醫療車、消防車、警備車或設於輪

椅區鄰近以供照護輪椅使用者之車輛，得使用符合

規定之側向式座椅。 

5.1 座椅及座椅安裝之規範 

(2) 救護車、醫療車、消防車、警備車或設於輪椅

區鄰近以供照護輪椅使用者之車輛，允許使用符合



 

 

規定之側向式座椅。 

七十二、緊急煞車輔助系

統 

1.3 下述車種，得免符合本項「緊急煞車輔助系統」

規定。 

1.3.3 屬甲乙類大客車、N2 及 N3 類之特種車。 

 

另外未在「道路交通安全規則」正面表列或未經交通部核定的車輛，如

因車輛規格之特殊性、附加有專門用途之特殊設備等，而需請領特種車輛牌

照時，則應由該等車輛所屬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先行研訂所屬特種車輛之特種

設備設置基準後，函報交通部後核定，核定後之特種車輛依其使用目的及其

用途區分為客車類或貨車類(或其他車種類別)，並應依交通部所訂「車輛安

全檢測基準」所對應項目進行檢測、審查(驗)。 

 

四、結語 

依據交通部之機動車輛登記數統計(如表七)，中華民國 101 年至 105 年

每年均有超過 6 萬輛之特種車辦理登檢領照，且數量逐年增加，因此可見特

種車輛的需求日漸提高，另外救災用途之特種車輛方面，因應目前多樣化的

災害型態，特種車輛之使用更為重要和頻繁，執行人員的培養和特種車的定

期保養、汰舊換新都十分重要，才能有效降低災害帶來的危害。 

表六、機動車輛登記數 

年度     
特種車 

(單位：輛) 

101 年 60,862 

102 年 61,017 

103 年 61,464 

104 年 62,074 

105 年 63,419 
 (資料來源：http://stat.motc.gov.tw/mocdb/stmain.jsp?sys=100&funid=b3301 ) 

而特種車輛都有其主要執行之專屬任務，部份特定之特種車輛於執行緊

http://stat.motc.gov.tw/mocdb/stmain.jsp?sys=100&funid=b3301


 

 

急任務時屬特殊情形，應讓該車輛先行，日前曾發生過民眾故意擋住執行任

務中之救護車而受罰，也因此導致救護車上之患者延誤送醫，其規定來自「道

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45 條規定，聞消防車、救護車、警備車、工程救

險車、毒性化學物質災害事故應變車之警號，在後跟隨急駛，或駛過在救火

時放置於路上之消防水帶，汽車駕駛人可處新臺幣六百元以上一千八百元以

下罰鍰，另聞前述車輛之警號，不立即避讓者，處汽車駕駛人新臺幣三千六

百元罰鍰，並吊銷駕駛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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